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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宁县瓦斜初级中学的主要职责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和需要实施素质教

育，为其参与社会生活，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学校始建于 1969 年，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隶属宁县教育局。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的实施依据：根据《甘肃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印发甘肃

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1]44 号)

《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甘教资助[2019]3号)规定，

明确实施范围，资助标准及其他各项工作。

2.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根据《甘肃省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和要求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确保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准确，规范、按时实施，



使资助资金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免补对象: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儿、

烈士子女，以及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等存在返贫风险和致贫

风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 1250元。每学期按全年标准的 50%下达，即

每生 625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

625元。每学期按全年标准的 50%下达，即小学每生 312.5元。

3.项目申报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论证过程。设立城乡义务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构，加

快教育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促进教育公

平，具有重大意义。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精神，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

4.项目绩效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2024年春季和秋季学期

根据社保部门审核认定资助学生人数，按照资助标准及时下拨资金。

5.项目预期投入情况。受助学生 145人，发放资金 9万元，城

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及时。

6.预期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该项目预期主要为改善

学生健康体质，提高师生满意率。

二、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列为

年度重点任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资助政策，积极制定工作计划，

学校按照补助人数及时上报县局，请求上级拨付资金，督促更好地



执行国家政策;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专门的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工作的开展和监督。学校针对实

际情况，均在国家资助政策的背景下制定管理制度，精准开展资助

工作，确保政策及时、有序落实。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度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9 万元，资金到位 9万元,实际使用 9万元:项目

资金到位率 100%，支出实现率 100%，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三、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2024 年度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项目的自评根据设计的自评指标体系，采用现场核验等方法开展绩

效自评。经评价，自评得分 97分，自评等级为:优。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成本指标方面：满分 20 分，完成了资助资金的及时拨付，

项目立项科学合理。自评得分 20分。

2.产出指标方面：满分 40分，完成了补助人数的核定，补助资

金全部用于困难学生补助，预算数全部执行。自评得分 40分。

3.效益指标方面：满分 20分，完成了减轻家庭教育成本的基本

目标，提高了学生的生活水平，得分 17.99分，扣分原因是困难学

生生活水平有提升，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4.满意度指标方面：满分 10分，完成了家长和学生、学校和老

师满意度调查。得分 10分。得分原因是学生、家长、学校、老师

对资助政策实施的充分肯定。



四、存在问题。

1.个别学生家长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

助政策了解不够深入。

2.学校学生资助档案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完整。

五、有关建议。

1.加强宣传，确保政策深入人心。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文件，准

确把握文件精神。通过公告栏、微信群、短信等方式将资助政策宣

传到所有学生家长，并且做好记录让学生家长都清楚资助政策，

2.健全资助工作资料。资助工作涉及面广，备受社会关注各校

要严格按照《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办法》《关于做好学生资助档案

规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每项资助工作结束后，从下至上，对受

助对象资料进行全面的档案归档整理工作，做到资助对象可查、可

信。

附件：绩效项目自评表

宁县瓦斜初级中学

2025年 3月 10日



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甘财教[2023]55号）

资金使用单位 宁县瓦斜初级中学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年度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000 90000 10 100.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0000 90000 10 100.00 1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值（40） 得  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5 5

下达及时行 下达及时 5 5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5 5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5 5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5 5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预算绩效及时 5 5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及时实现支付 5 5

政策目标实现情况 政策落实到位 5 5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年初设定目标综述：

目标1：确保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率，改善学生精神面貌；

目标2：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成本，消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上学的后顾之忧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初

中非寄宿生补助人数
65人 65 11.2 11.2

质量指标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初

中寄宿生补助人数
25人 25 12.3 12.3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初中
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625元/生.年 625 11.6 11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初中
寄宿生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1250元/生.年 1250 12 12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成

本
减轻 100%-80%(含) 12.5 12.5

社会效益指标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较上年提

高
提高 100%-80%(含) 10.5 9.5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教育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 100%-80%(含) 9.9 8.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5% 95 10 10

……

总分 90 87


